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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提要

簡報著重於整體規劃原則

及改善後使用機能說明



簡報提要

•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 無障礙設施介紹
•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 圖審原則圖審原則圖審原則圖審原則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無障礙設施說明

相關法令規定說明

建構目的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 身心障礙者之定義

狹義定義：

依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廣義定義：

包括狹義及幼兒時期、暫時性機能受損時
期、婦女懷孕時期、老年時期之暫時性行
動不便者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設置原則：一幢設計一處。
所謂幢即建築物地面層以上獨立不與其他
建築物相連接使用機能獨立分開者。
V者必設，O者視需求。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 學校配置為口、田字型者，均認定為一幢。



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 罰則

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3項規
定，處管理機關負責人（校長）新臺幣6萬
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未
改善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必要時停止
供水、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無障礙設施介紹

9項設施說明
標示說明

工商時間



無障礙設施介紹

• 無障礙通路無障礙通路無障礙通路無障礙通路

• 坡道坡道坡道坡道
• 扶手扶手扶手扶手
• 樓梯
• 昇降機
•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停車空間

• 廁所廁所廁所廁所
• 輪椅觀眾席位
• 無障礙標誌無障礙標誌無障礙標誌無障礙標誌

工商時間：240頁全彩定價350元



無障礙設施介紹



無障礙設施介紹



無障礙設施介紹



無障礙設施介紹

共9章節2附錄資料可供下載



無障礙設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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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標誌圖案與背板顏色應明顯對比，如黑白或藍白對比色。
2.標示內容應以「無障礙」取代「殘障」字樣，以示尊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規則168條條條條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規劃原則

認識設施

預期改善成效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 規劃前常見問題：

1.施作位置選定。
2.功能界定模糊。

3.施作空間不足。
4.新舊設備系統連接。

5.新舊設備外觀延續。
6.過度設計。

• 使用期間問題：

1.使用者身份界定。
2.清潔問題。

3.設備損壞維修問題。
4.維護管理問題。

5.標示不清。
6.設施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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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路口處適度設置引導設施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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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學校平面圖除了雙語外，
建議應標示校園無障礙設
施（備）位置，以協助民
眾或外賓了解學校相關設
備配置位置。

告示牌可即時提供使者基
本訊息，另於規劃時應考
量動線及基本需求（如特
教班）使設施（備）充份
使用，才不致於造成設備
肯置。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縣學校平面圖，
多僅標示學校空間
名稱。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無障礙通路

導盲磚拆除
車擋拆除導盲磚拆除若不符

經濟效益建議緩拆

以不通材質
界定空間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通道改善：
建議宜以既有動線為主要
改善標的，非必要請避免
另闢新路。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坡道：
既有走道寛度不足，應考
量坡道設置位置且不影響
既有動線為主。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坡道結構一定是RC嗎？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施工品質，對無障礙設
施有絕對的影響力。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室內高低差坡道改善
及教室門檻改善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扶手應連續不中斷
此處可施作活動式

扶手
未端延伸應不凸出走道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扶手
未端延伸應不凸出走道

未端延伸
收頭處理

活動扶手僅
參考型式

樓梯2側扶手
未完全，但有
防護緣。

扶手設單層或雙層，
請依需求設置。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昇降機設備，原則改善既有設備，無設備之學校
二樓以上之建築物，暫不列入補助項目。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功能多樣化

既有空間狹小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既有廁所空間寛闊，改善後有
明顯之改善成效，且廁所動線
不因增設無障礙廁所而影響或
改變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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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無障礙設施規劃原則

本圖片摘錄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停車位應設於無障
礙設施入口最近處



審查原則

審查應附文件

審查重點

執行計劃



審查原則

• 書�預算書，按核定項目臚列施作細項。

• 圖�工程圖，由合格者設計。

• 表�自主檢查表，由設計者簽認。

• 冊�文件整理。

• 證�「無障礙證明」。



審查原則
• 無障礙設施設計人員應取得「公共建築物設
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
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為宜。

• 委託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原則以建造百分比
法方式辦理，費率為7.7%。

• 無障礙設施應委由合法立案之營建業廠商
（如營造廠、土木包工業）、工程行或有能
力承攬之廠商。

• 承攬廠商免附「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
習」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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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原則

內容：
1.預算總表。2.施工大項。3.明細表。
4.單價分析。5.誰用印。6.逐頁加蓋騎縫
章。



審查原則

預算書所附明細及單價分析或數
量計算，均屬預算書之一部份，
提送學校應逐頁加蓋騎縫章。



審查原則

圖說內容：
1.配置圖。
2.平面圖（前、後對照）。
3.立面圖。
4.剖面圖。
5.細部大樣圖。

設計者應於圖面用
印，並逐頁加蓋騎
縫章。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現世報：
設計（施工）圖面標示愈
清楚，即會減少廠商之疑
慮及施工界面之產生。



審查原則

一、表由設計都填寫複核。
二、表列9大項設施明細。
三、不屬設計、施工項目請註
明：不屬本工程或二期工
程字樣。

四、設計者用印。
五、逐頁加蓋騎縫章。



審查原則

審查意見：
1.無數量計算表。
2.無詳細單價分析。
3.無學校相關人員核章。
4.無學校關防。
5.預算編列略為簡單。
6.委設服務費比率過高。
7.缺圖。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原則

審查意見回覆應由誰回覆？
由誰核章？值得省思！



THE END
謝謝聆聽

再連絡再連絡再連絡再連絡
8462860分機256特教科
8462860分機315國教科


